
國立東華大學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申請單         年   月   日 

宿舍地點 壽豐校區 
□借用 
□續借（現住：                ）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戶籍地址  

E-MAIL  

連絡電話  
身 份 證 
字 號 

 

身   份 
□專任教師 

□專任職員  □臨時人員  □其他（              ） 

底    薪  
到 職 
日 期 

 

本人或配 

偶已否輔 

購（建） 

住宅貸款 

否（  ） 

已（  ） 

輔購住宅 

地    點 

鄉 

縣 

鎮 

市         區 

申 請 人（簽章） 單位主管 

  

會審意見 
校   長   核   示 

總 務 處 人 事 室（研發處） 

核配房間             

 

 

 

 

  

※申請單房間職務宿舍者應檢具單房間職務宿舍借用及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之證明文件，向保
管組登記，俟總務處簽報校長核准，通知簽妥借用契約後，始得遷入。 

※計畫人員以實際到校日為到職日期。 

※網底部份請務必詳實填寫。 

0981001表 GA405 


